大连诚泽检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司法鉴定人执业承诺书

为恪守司法鉴定职业操守，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本人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行业规范，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和行业协会的自律约束，依法依规开展司法鉴定活动。
二、秉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执业，坚决摒弃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断、偏袒偏向。鉴定过程中，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、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开展工作，确保鉴定方法科学、数据真实、结论准确，对鉴定意见负责，保证每一份鉴定文书都经得起法律、科学和历史的检验。
三、恪守职业道德，廉洁执业。不接受当事人或其利害关系人的宴请、礼品、礼金及其他不正当利益，不利用执业便利谋取私利；不与案件当事人、代理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恶意串通，不泄露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；不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司法鉴定独立性、公正性的活动。
四、坚持勤勉尽责，提升专业能力。积极参加司法行政机关、行业协会组织的业务培训、学术交流等活动，持续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、新方法，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执业水平；在执业过程中，认真审查鉴定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，对存在疑问的及时核实，确保鉴定工作的严谨性。
五、严格遵守回避制度。在鉴定活动中，如遇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案件有利害关系、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鉴定公正等法定回避情形的，主动向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和委托方提出回避申请，不隐瞒、不规避。
六、规范制作鉴定文书。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撰写鉴定文书，确保文书内容完整、表述清晰、逻辑严密，准确反映鉴定过程、鉴定依据和鉴定结论；妥善保管鉴定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原始资料、实验数据、影像资料等，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，保障鉴定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。
七、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、行业协会的监督检查、调查取证等工作，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情况，不拒绝、不阻碍、不隐瞒。对执业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主动向有关部门举报。
八、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行业纪律责任，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、行业协会的纪律处分；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_________
所在司法鉴定机构（盖章）：_________
签署日期：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

